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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防火监督处、孝感市消防救援支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道才、朱惠军、徐辉、陶国兵、柯羊兵、李黎兵、刘泽、宁永军、倪振全、

黄云祥。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系电话：027-87269999-9886，邮箱：

519251439@qq.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防火监督处，联系电话：

027-87269999-9886，邮箱：5192514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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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控制室建设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消防控制室的一般要求、消防控制室的管理、消防设施和设备维护保养要求、资料与

记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范围内消防控制室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T 38315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防控制室  fire control center 

集中火灾报警系统、控制中心报警系统中的消防控制室或消防控制中心。具有消防联动功能的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中应设置消防控制室。 

区域报警系统不具备消防联动功能，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或有人员值班的场所。 

4 一般要求 

4.1 消防控制室的设置 

4.1.1 单独建造的消防控制室，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4.1.2 附设在建筑物内的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或地下一层靠外墙部位，与其它部位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 2小时的隔墙和不低于 1.5小时的楼板隔开，隔墙上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消防控制室

的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4.1.3 消防控制室门口应设置统一的消防控制室标志牌，见附录 A，建筑物主要出入口等醒目位置应

设置易于观察辨识、引导灭火救援人员快速进入消防控制室的导向标识。 

4.1.4 消防控制室的面积应满足消防控制室基本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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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消防控制室内不应穿过与消防设施无关的电气线路及管路。消防控制室送、回风管的穿墙处应

设防火阀。 

4.1.6 消防控制室不应设置在电磁干扰较强或其他可能影响消防控制设备正常工作的房间附近，且应

采取防水淹措施。 

4.1.7 消防控制室内应至少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或其组合

设备组成。消防控制设备、操作按钮应有明显、统一的固定标识或标注。 

4.1.8 消防控制室应配备外线直拨电话、控制室专用电话、对讲机等通讯联络设备和手电筒、试电笔、

重点设备用房备用钥匙、风机复位扳手、手钮吸盘和专用复位钥匙等应急工具。 

4.1.9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照度不应低于 GB 50016的规定要求。 

4.1.10 消防控制室的供电应当符合建筑消防供电要求，消防控制室配电线路的最末一级配电箱处应设

置自动切换装置，控制器电源应用压线端子连接。 

4.1.11 除与微型消防站、治安监控室合用外，消防控制室不应作为其他用途。合用时，消防设备应集

中设置，与其他使用区域进行功能区分，保持间隔。 

4.1.12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专用的消防管理档案柜。 

4.2 消防控制室的功能 

4.2.1 基本功能 

4.2.1.1  监控并显示建筑消防设施的名称、位置和运行状态信息： 

a) 显示建（构）筑物周边消防车道、消防登高车操作场地、消防水源位置，以及相邻建筑的防火

间距、建筑面积、建筑高度、使用性质等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b) 当有火灾报警信号、监管报警信号、反馈信号、屏蔽信号、故障信号输入时，消防控制室应有

相应状态的专用总指示，在总平面布局图中应显示输入信号的建（构）筑物的位置，在建筑平

面图上应显示输入信号所在的位置和名称，并记录时间、信号类别和部位等信息； 

c) 火灾报警专用总指示应仅能在消防控制室内复位； 

d) 显示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报警信息、故障信息和相关联动反馈信息。 

4.2.1.2  具有向城市消防远程监控中心传输相关信息的功能，没有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地区，应

预留相关信息传输接口。信息显示应符合 GB 25506的规定要求。 

4.2.1.3  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联网时，上一级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下一级消防控制室的建筑消防设

施状态信息，并可对下一级消防控制室进行控制；下一级消防控制室应能将所控制的建筑消防设施状态

信息传输到上一级消防控制室；相同级别消防控制室之间可以互相传输、显示状态信息，但不应互相控

制。最高级别的消防控制室，可以控制多级别系统中共同使用的水泵等重要消防设备。 

4.2.2 消防联动设施的控制 

火灾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气体灭火系统、水喷雾及细水

雾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

电梯、消防电话、消防应急广播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等消防联动设施的控制，应符合GB 

25506、GB 50116的规定要求。 

4.2.3 信息记录 

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和日常检查信息的记录、产品维护保养的内容、消防安全管理信息的记

录及管理，应符合GB 25506的规定要求。 

4.2.4 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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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 25506、GB 50116的规定要求。 

5 消防控制室的管理 

5.1 日常管理 

5.1.1 消防控制室内不准许无关人员进入。不准许吸烟、动用明火，不准许存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不准许堆放杂物。 

5.1.2 消防控制室应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系统和其他联动控制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准

许将处于自动状态的设在手动状态。 

5.1.3 消防控制室应确保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气压水罐等消防储水设施水量充足，储水设施和

消防控制室均应有液位显示。 

5.1.4 消防控制室应确保消防泵出水管阀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上的阀门常开。消防水泵、防排

烟风机、防火卷帘等消防用电设备的配电柜启动开关应处于自动（接通）位置。 

5.1.5 同一建筑物有两个以上产权、使用单位的，应明确共用消防控制室管理责任，对消防控制室实

行统一管理，约定各自的权力义务。 

5.1.6 同一建筑物设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消防控制室时，应当确定主控制室和分控制室，主控制室应能

控制共用消防设备并显示状态信息。 

5.1.7 居民住宅区的消防控制室管理工作由物业管理单位具体负责。没有物业管理单位的，由产权单

位、住宅建设单位或业主委员会负责，并在相关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明确；合同或规约不明确的，由

合同签订各方或规约制定方承担消防控制室的管理责任。 

5.1.8 非居民住宅区建筑物的产权单位或受其委托管理建筑消防设施的单位，应明确建筑消防控制室

管理归口部门、管理人员，制定管理人员和值班操作人员职责，建立消防控制室值班、检查、维保、建

档等制度，确保消防控制室正常运行。 

5.2 制度管理 

消防控制室应制定下列制度： 

a)  消防控制室管理制度； 

b)  消防控制室交接班制度； 

c)  消防控制室管理人员、值班人员、检测维保单位技术负责人等相关岗位实名制负责制度； 

d)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岗前和日常培训制度； 

e)  消防系统和设备巡查及维护保养制度； 

f)  自动消防设施定期检查制度； 

g)  自动消防设施定期检测制度。 

5.3 悬挂内容 

消防控制室应在醒目位置悬挂下列内容： 

a)  消防控制室人员信息公示牌，见附录B； 

b)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职责； 

c)  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程序。 

5.4 值班要求 

5.4.1 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 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应少于 2人，并明确职责和任务分工。 



DB42/T 1648—2021 

4 

5.4.2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通过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持初级（五级）证书的人员可监

控、操作不具备联动控制功能的区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其他消防设施；监控、操作设有联动控制设备

的消防控制室和从事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的人员，应持中级（四级）及以上等级证书。相关人员要确

保职业资格证书真实、有效。 

5.4.3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工作期间应穿着统一值班服装，见附录 C，服装应满足防火、防爆和防静

电等相关场所的安全要求。 

5.4.4 消防控制室当值人员不准许作为单位微型消防站的当日应急处置和战备力量。 

5.4.5 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每周至少检查一次值班人员工作情况，并做好检查记录。 

5.5 值班人员职责 

5.5.1 值班人员应坚守工作岗位，不准许脱岗。 

5.5.2 值班人员应严格遵守消防控制室的管理规定和各项操作规程，熟悉建筑消防设施工作原理和操

作流程，准确操作各种消防设备。 

5.5.3 值班人员应监视消防设备运行情况，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运行状态。 

5.5.4 发现火灾报警信号，值班人员应严格按照火灾报警处置程序进行处置，不准许直接消音复位。 

5.5.5 发现误报警、故障等情况，值班人员应采取正确措施迅速处理。不能当场处理的，立即向设备

维护部门和主管领导报告，移交专业维修人员处理。 

5.5.6 值班人员应严格履行交接班手续，认真核对值班记录和消防控制器运行记录，交接值班工具，

并签字确认。 

5.5.7 值班人员应协助消防设施维保人员做好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和测试工作。 

5.5.8 值班人员应及时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见附录 D中表 D.1。 

5.6 值班记录 

值班过程中，发现火灾报警、误报和故障等信息，应将报警/故障部位、报警/故障时间、现场核实

及后续处理等情况，逐一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原始记录打印凭条或复印件，同步粘贴在对应

位置。 

5.7 火警处置要求 

发现火灾报警后，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快速反应，以最快方式确认火情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检查确认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处于自动状态，确认着火地点、着火部位和着火物等重要信息，启动单

位应急疏散预案和灭火救援预案，按照“判断火警、调集力量、疏散引导、启动设施、复位系统”的火

警处置程序，见附录E，及时、有效处理警情。 

5.8 故障处置要求 

5.8.1 消防设施设备发生故障报警时，值班人员应如实、全面记录，并报告单位负责人，及时进行维

修保养，维修保养情况记入档案。 

5.8.2 消防设施设备发生故障能现场解决的，应立即组织修复；不能现场解决的，应当在 24小时内修

复；不能在 24小时内解决的，应采取确保消防安全的有效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消防救援机构。 

5.8.3 维修消防设施设备故障时，不需要暂停系统的，值班人员应填写记录并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

报告；需要暂停系统的，应经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系统停用超过 24小时的，应采取确保消防安

全的有效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消防救援机构。 

5.8.4 消防设施设备故障应由供应商或厂家解决的，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应在 10日内解决，影响系

统正常工作的应在 5日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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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防设施和设备维保要求 

6.1 消防控制室控制的各类消防设施设备应保持连续正常运行状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许擅自中断

运行。 

6.2 产权单位或受其委托管理单位应与消防设备生产、施工、检测等有维保资质的单位签订专业维保

合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消防设施设备运行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准确、完整，存档

备查。 

6.3 产权单位或受其委托管理单位每月应定期对消防设施设备进行集中维保，按照规定比例对消防设

施设备进行抽查测试，记录并存档抽查测试结果，见附录 D中表 D.2，确保年内所有设施设备至少抽查

测试一遍。 

6.4 定期巡查、每月集中维保及值班过程中发现的消防设施设备故障，产权单位或受其委托管理单位

应当及时组织专业人员修复。 

6.5 消防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应符合 GB 25201的要求。 

7 资料与记录 

7.1 消防控制室资料 

消防控制室应保存和归档下列纸质和电子档案资料： 

a)  建筑物竣工总平面布局图、建筑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系统图、安全出口布置图和重点部位位

置图； 

b)  消防安全组织结构图，包括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专职和义务消防人员等内容； 

c)  消防值班情况，消防安全巡查和检查等资料； 

d)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情况，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证书； 

e)  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应急疏散预案和灭火救援预案； 

f)  消防设施设备一览表，包括消防设施设备的类型、数量、运行状态等内容； 

g)  消防系统控制逻辑关系说明、设备使用说明书、系统操作规程、系统和设备维护保养制度等； 

h)  本单位视频监控等安防设备安装图纸和资料，与消防安全相关的重点工种、工艺等情况； 

i)  接报警情况、火灾处置情况、设施设备维护保养情况和检测报告等资料。 

7.2 消防工作记录 

7.2.1 消防控制室应保存下列消防工作记录： 

a)  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 

b)  日常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c)  消防器材设施损坏、故障登记及更换、维修记录； 

d)  电气、燃气消防安全检测记录； 

e)  油烟管道清洗记录； 

f)  建筑消防设施每月维修保养记录； 

g)  建筑消防设施年度检测记录； 

h)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i)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记录。 

7.2.2 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建筑消防设施每月维保记录应统一填写在消防值班记录本上。日常防火

巡查检查记录、消防器材设施损坏故障登记及更换维修记录、电气燃气消防安全检测记录、油烟管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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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等记录，单位可自行制作记录表格，表格中须注明检查时间、检查部位、检查人员、检查情况等必要

内容。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符合 GB/T 38315规定。 

7.2.3 记录保存要求： 

a)  建筑消防设施每月维保记录、建筑消防设施年度检测记录应长期保存； 

b)  其他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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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消防控制室标志牌图例 

图A.1给出了消防控制室与微型消防站合用参考样式，图A.2给出了消防控制室单独设置时参考样

式。 

消防控制室标志牌宜设置在消防控制室门口正上方。标志牌主底色为红蓝相间，白色黑体字样，制

作比例合适，牌子大小适中，简单醒目，辨识度高。参考色卡：红色：C:0，M:100，Y:100，K:0；蓝色：

C:100，M:75，Y: 0，K:0。 

 

 

图A.1 消防控制室与微型消防站合用参考样式 

 

 

图A.2 消防控制室单独设置时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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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消防控制室人员信息公示牌图例 

图B.1给出了消防控制室人员信息公示牌图例，消防控制室人员信息公示牌要求包括： 

a)  建议采用 5 mm厚的亚克力板喷印，尺寸规格为：900 mm×660 mm； 

b)  重点岗位人员信息栏，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列举； 

c)  消防控制室人员信息公示牌建议参考色卡值：红色 C:0，M:100，Y:100，K:0。 

 

图 B.1 消防控制室人员信息公示牌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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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服装样式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值班时应统一、规范着装。服装为桔黄色马夹，背面印有“消防值班”白色黑

体字样；右前胸自上而下依次粘贴消防专用刺绣胸牌和编号，并设置大贴袋放置笔记本和记录笔；左前

胸自上而下依次设置对讲机挂袢和放置复位钥匙、吸盘的大贴袋；马夹正、背面均设反光标识带，前后

下方大贴袋分别用于十字起、尖嘴钳、试电笔、手电筒等工具和手机等随身物品的存放。图C.1给出了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服装样式。 

 

 

 

 

 

 

 

 

 

 

 

 

 

 

 

 

 

 

图 C.1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服装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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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 

表 D.1给出了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表 D.2给出了建筑消防设施测试记录表。 

表 D.1 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 

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 

      年      月      日                                          上岗时间：      时      分 

值班员  值班员  

交班时火灾

报警控制器

运行状态检

查 

火警 启动 反馈 监管 屏蔽 故障 其他 

       

 

火灾 

报警 

联动 

信息 

处置 

时间 处置记录（原始记录打印凭条同步粘贴） 

       

       

       

       

       

       

建筑消 

防设施 

维修申 

报记录 

 

建筑消 

防设施 

维修保 

养记录 

 

交班人员  交班人员  

备注：1、交接班时，接班人员负责对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状态进行日检查后，如实填写检查情况记录，交班

人员同时签字确认；2、本表为参考样表，使用单位可根据火灾报警控制器数量、其他消防系统及相关设备数量和 

本单位实际制表，但本表中所列要素不能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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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建筑消防设施测试记录表 

建筑消防设施测试记录表 

日期：      年     月      日                             消防安全管理人（签字）：             

类别 测试情况记录 测试人员签字 

全 

部 

测 

试 

消防泵   

应急广播   

防排烟 

风机 
  

主备电切

换 
  

抽 

查 

测 

试 

消防电话   

防火卷帘   

防排烟 

风机 
  

其他   

备注：1、每月定期开展消防设施检查维护，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对消防水泵、应急广播、数量较少的 

防排烟风机、火灾报警控制器主备电切换进行全部检查测试，对消防电话、防火卷帘、数量较多的防排烟风机 

等设施抽查 10%，确保年内全部抽查一遍，并填写测试记录；2、本表为参考样表，使用单位可根据本单位消防 

设施设备实际制表，但本表中所列要素不能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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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程序 

图E.1给出了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程序。 

 

图 E.1 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